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广东弘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确认 2025 年度关联交易金额及预计 2026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申万宏源承销保荐”或“保

荐人”）作为广东弘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景光电”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

办法》《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弘景光电确认 2025 年度关联交易金额及预计 2026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核查，核查的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16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确认 2025 年度关联交易金额及预计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

李乐乐回避表决，该议案由六位非关联董事表决通过。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经第四

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第四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关联股东易习军

及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需回避表决。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2025 年，公司向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赛西

威”）及其子公司销售产品金额为 10,001.26 万元，向深圳市方正达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方正达”）采购材料金额为 117.75 万元，向东莞市方力成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方力成”）采购材料金额为 337.97 万元。2026 年，公司与关联方预

计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

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合同签订金额

或预计金额 

截至 2026 年

3 月末已发

生金额 

上年发生

金额 

向关联人

采购材料 

方正达 
采 购 材 料

（辅料） 
市场定价 - - 117.75 

方力成 
采 购 材 料

（辅料） 
市场定价 650.00 94.16 337.97 

小计 650.00 94.16 455.72 

向关联人

销售产品 

德 赛 西

威 及 其

子公司 

销售智能驾

驶 光 学 镜

头、智能座

舱光学镜头 

市场定价 25,000.00 2,816.93 10,001.26 

小计 25,000.00 2,816.93 10,001.26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实际发生

金额 

预计金

额 

实际发生

额占同类

业务比例 

实际发生

额与预计

金额差异 

披露日期

及索引 

向 关

联 人

采 购

材料 

方正达 
采购材料

（辅料） 
117.75 150.00 1.74% -21.50% 

2025 年 4

月 28 日，

公告编号：

2025-015 

方力成 
采购材料

（辅料） 
337.97 650.00 4.98% -48.00% 

小计 455.72 800.00 6.72% -43.04% 

向 关

联 人

销 售

产品 

德 赛西

威 及其

子公司 

销售智能

驾驶光学

镜头、智能

座舱光学

镜头 

10,001.26 9,900.00 29.84% 1.02% 

小计 10,001.26 9,900.00 29.84% 1.02%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

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

异的说明 

公司在进行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时，主要系根据市

场情况，按照可能发生关联交易的金额上限进行预计，实际

交易情况受市场实际需求和业务发展情况等因素影响，与

预计情况存在一定差异。上述差异均属于正常经营行为，对

公司日常经营及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

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

差异的说明 

经核查，公司董事会对 2025 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与预计存在差异的说明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公司的关联

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合理的原则，参照市场价格水平协商

确定。2025 年已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公平、合理，没

有损害公司和其他非关联方股东的利益。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惠州仲恺高新区和畅五路西 103 号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法定代表人：高大鹏 

注册资本：55,494.9301 万元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生产和销售汽车信息和娱乐系统及部件，空调系统及部

件，仪表系统及部件，显示系统及部件，转向系统及部件，汽车安全系统及部件，

智能驾驶辅助安全系统及部件，自动驾驶系统及部件，动力及底盘管理系统及部件，

车身控制系统及部件，胎压监测系统及部件，变速箱控制单元及部件，汽车空气净

化器及部件，汽车内饰面板，汽车灯饰总成，车用应急电源，汽车行驶记录仪，传

感器系列，车用雷达，车用摄像头，车载麦克风，车用天线，车载视频行驶记录系

统，流媒体后视镜，驾驶舱模块，车辆及驾驶员通讯报警系统，车载智能通讯系统，

车载智能通讯手机，车载总线网络系统及部件，新能源汽车零部件、汽车电子相关

零部件、组件、套件、生产模具及设备，车载应用软件，汽车电子产品及部件，智

能交通系统，移动出行服务，智能网联系统及服务，互联网技术服务，基础软件服

务，应用软件服务，从事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指标：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298.45 亿元，净资产 154.18

亿元；2025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325.57 亿元，净利润 24.54 亿元。（注：以上财务数

据已经审计）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截至 2026 年 3 月 31 日，德赛西威直接持有公司 4.2488%股份，并向公司委派

一名董事。 

3、履约能力分析 

德赛西威经营状况正常，财务状况和资信情况良好，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二）东莞市方力成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广东省东莞市清溪镇谢坑龙江二路 5 号 2 号楼 301 室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易习军 

实际控制人：易习军 

注册资本：50 万元 

主营业务：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子专用材料销售；

电子产品销售；工业工程设计服务；国内贸易代理；总质量 4.5 吨及以下普通货运

车辆道路货物运输（除网络货运和危险货物）；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指标：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592.26 万元，净资产 112.75

万元；2025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884.74 万元，净利润 64.97 万元。（注：以上财务数

据未经审计）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截至 2026 年 3 月 31 日，易习军直接持有公司 8.7754%股份。 

3、履约能力分析 

方力成经营状况正常，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与关联方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主要为向关联方采购材料及销售光学镜头，

交易定价是在参考同行业业务的市场收费水平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客户采购量、公

司提供的服务量及长期战略合作关系的基础上，经双方反复商业谈判后确定的，符

合市场化定价原则，定价公允合理。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将在上述预计的额度范围内，按照业务实际开展情况与关联方签署具体

的关联交易协议或合同，双方均将严格按照合同约定条款行使相关权利、履行相关

义务。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拟与关联方发生的交易是基于日常生产经营及公司业务发展需要预计的，

定价和结算方式均以市场公允价格为基础，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交易原则，不



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

果产生不利影响。 

在日常交易过程中，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此类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公司与关联方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开展业务，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一次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

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 2025 年度关联交易金额及预计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的议案》。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是根据公司业务发展的实际需求，

交易定价合理、公允，严格遵循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符合中国证监会、

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公司关于关联交易管理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也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

力产生影响。 

六、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公司确认 2025 年度关联交易金额及预计 2026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对该事项回避表决，独立

董事、审计委员会发表了同意意见，该事项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履行了必要的程

序。公司本次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日常生产经营及公司业务发展需要预计的，交易

定价公允、合理，未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符合《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综上，保荐人对公司本次确认 2025 年度关联交易金额及预计 2026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的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